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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9-113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广东海茂 27.29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描述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让方”）于 2019年 9 月 28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广东海茂 27.295%股权的议案》，

与陈能兴先生、戚亮先生（以下统称“受让方”）签订协议，将广东海茂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海茂”）19.11%股权转让给陈能兴先生，广东海茂 8.185%

股权转让给戚亮先生。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 1：陈能兴 

身份证号码：320106196309****** 

陈能兴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1,843,740 股，占总股本 1.88%，曾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08年开始未担任公司董事、高管，不属于关联自然人。 

受让方 2：戚亮 

身份证号码：330219196209****** 

戚亮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5,829,428 股，占总股本 1.37%，未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广东海茂 27.295%股权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广东海茂投资有限公司 27.29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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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公司股东：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国良 11,411 72.705 

2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284 27.295 

合计 15,695 100 

陈国良先生已签署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书。 

3、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5695万元人民币 

4、标的公司注册地址：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南路 5号 1幢 109房 

5、标的公司经营范围：水产项目投资；水产育种项目、水产综合养殖项目、

水产饲料项目、水产品深加工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研究、开发、繁育、养

殖及销售：水产种苗；养殖、生产、加工及销售：鲜活水产品，水产饲料，水产

动物保护产品，水产机械设备；收购、生产、加工农副产品（除烟叶、粮食）；

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水产动物保

护咨询；普通货运。 

6、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日 2019 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29,545 34,593 

负债总额 6,876 6,873 

净资产 22,670 27,720 

项目 2018年度 2019 年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19,024 17,543 

营业利润 4,203 5,039 

利润总额 4,194 5,034 

净利润 4,193 5,033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的确定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参考广东海茂 2018年审计报告和评估机

构预评估结果，经双方充分协商后确定 19.11%股权作价 19,110万元，8.185%股权

作价 8,185万元。 

2、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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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承诺并确保，在受让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之前，以下条件应全部

满足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 

（1）本次股权转让已经通过目标公司权力机构的同意／批准且目标公司原股

东就本次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权； 

（2）自本合同签署日起至交割日，转让方在任何实质方面未违反其在本合同

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声明、责任或任何其他义务并可能导致受让方无

法实现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的。 

3、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在本合同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1 向转让方支付 9,650 万元首付款、

受让方 2向转让方支付 4,130万元首付款。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受让方 1 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 9,460 万元、受

让方 2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余款 4,055万元。 

4、股权交割 

双方签订本合同后，转让方配合受让方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双方一致同意该股权对应的风险和收益以合同签订并转让方收到首付款之日起即

转移至受让方。 

5、合同解除 

（1）本合同签署后，对双方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解除。

但是，下列情况不受此限： 

a.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可以解除本合同。 

b.因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在 30 日内予以更

正，违约方不予更正或者无法更正的，守约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c.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的明确约定解除本合同。 

（2）因一方违约导致本合同解除的，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6、违约责任 

（1）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如本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或不履行本合同项

下义务,或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或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将不履

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一义务、承诺或陈述保证事项,均属于违约行为,应向守约方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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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因该等违约行为而使守约方遭致的全部损

失（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和开支）。 

（2）任何一方逾期履行本合同项下之合同义务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按照股

权转让价款总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3）除本合同约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之外，任何一方擅自解除本合同的，

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0%作为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

约方因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则违约方应按补足守约方的经济损

失。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集中资源、聚焦主业，通过转让与公司主业相关

性不大的投资，增加流动资金，抓住生猪养殖行业发展机遇，符合公司未来战略

发展规划，将会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税后资产处置收益 16,444万元，计入公司 2019年度

的当期损益，最终数额以 2019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3、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和经营，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受让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公司认为

本次股权转让的风险较小。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构成同业竞争情况。 

七、独立董事 

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股权转让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天职业字[2019]27603号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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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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